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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宅底层商业服务网点的防火规范

适用条文的探讨

通过对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商业服务网点执行防火规范问题的分析探讨，指出了目前的商业服务网点的防火设计尚有多

个问题有待明确，并为新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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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大量的住宅区建设往往伴随着商业服务网点的建设（图1）。近期笔

者负责设计了一个高层住宅区的底层商业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商业

网点的防火规范适用条文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通过与一些建筑师的交流，

发现有些疑问是大家共同的，因此，笔者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也希望能引起防火规范修编部门的重视。

1  现有的主要疑问

1.1 关于“商业服务网点”有术语而无条文的问题

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下文中分别称为《建规》和《高规》）中，对于“商业服务网点”的术

语解释是相同的：居住建筑的首层或首层及二层设置的百货店、副食店、

粮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该用房总建筑面积不

超过300m2，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 的楼板和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且

无门窗洞口的隔墙与居住部分及其他用房完全分隔，其安全出口、疏散楼

梯与居住部分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分别独立设置。

然而，无论是《建规》和《高规》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术

语中专门解释了这个“商业服务网点”（以下简称底商）后，文中却再没

有出现这个术语。尽管术语中对其已经有了相应的限制条件，但是在实际

设计过程中，这些条件还远远不够，至于适用哪些消防疏散和防火构造条

文，就只能是靠大家各自猜测。

1.2 关于底商安全出口及疏散距离适用条文的问题

在一般的住宅小区中，两栋住宅之间的两层底商往往都是沿街只开

设一个出入口，因为这类建筑一般开间很小（一般为半跨或者一跨），

两个疏散门必须相距5m以上，所以基本上不具有沿街开设两个疏散门的

条件，可以开设第二个疏散门的地方是靠住宅区内侧的墙体（图2）。然

而，如果大量底商的门开向小区内的话，会给小区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

便，降低住宅小区内部环境的品质，这在设计中是大家应尽量避免的。那

么底商设置一个疏散口的条文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答案是在

《建规》的第5. 3. 2条：

公共建筑内的每个防火分区、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楼层，其安全

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

设一个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1）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小于等

于200m2且人数不超过50人的单层公共建筑；2）除医院、疗养院、老年

人建筑及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等外，

符合表5.3.2规定的2、3层公共建筑。

但是，从表5.3.2中可以看到，其与商业服务网点定义中的“首层或

首层及二层设置，总建筑面积不超过300m2”还是有些不符，不过有一点

还是可以说通的，就是让底商执行设置一个安全出口的条件要比5.3.2条文

更为严格。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防火规范就有必要将底商执行一个安

全出口的条件单独列出。

另外，底商往往都是毗邻而建的，多个底商组合为一个（或一段）

建筑，每个底商只是建筑其中的一个单元，我们在分析底商“设置一个安

全出口”的依据条文时，是把每个商铺作为一个“公共建筑”的概念来进

行分析的，当我们把多个底商组合成的一整栋建筑作为一个“公共建筑”

进行分析时，这栋建筑的安全出口个数已经失去了意义。

在疏散距离这个问题上，目前各地消防审批多数执行的是《建规》

表5.3.13注1：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内的观众厅、多功能厅、餐

厅、营业厅和阅览室等，其室内任何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大

于30m（个别地方执行22m标准）。

但是对于这一条文的理解，大家基本上更趋向于这是对于大型商业

图1 常见的商业服务网点平面形式

图2 常见的商业服务网点剖面形式

图3 底商间的开窗间距目前暂无防火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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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因为这里面说的“厅”给人的感觉是很宽敞的，而底商定义中主

要针对的却是“房”的概念，跟“厅”的联系有些牵强（行业中常用“大

商业”和“小商业”进行概念区别）。即使执行该项标准，如果是两层的

底商，该条文中“直线距离”又如何折算楼梯平台和梯段的距离？如果设

置自动灭火系统后距离是否可以加大呢？安全出口的宽度如何计算？因此

对于在底商安全疏散距离上执行这一标准的相应问题有待于防火规范的进

一步明确。

对于疏散还有个问题经常困扰设计师，就是疏散楼梯宽度和踏步

高、宽是按照商场还是其他建筑楼梯，或是专用疏散楼梯再或是服务楼梯

执行呢？

1.3 高层住宅楼底商按《高规》裙房还是按《建规》执行的问题

高层住宅下的底商建筑，按一般理解应当按高层裙房的概念进行防

火设计，但是，我们以上分析的所有条文却是基于《建规》的，而《高

规》中并无相应条文；并且，《高规》中对裙房有设置封闭楼梯间的要

求，而封闭楼梯间对于只设一个出入口的底商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底商

的开间限制，楼梯间不可能靠近外侧安全出口设置，而只能设置在内侧，

这样楼梯间封闭后，二层的人经过封闭楼梯间后仍然是疏散到一层，并没

有直接疏散到室外，如果要疏散到室外，那么就需要向小区内部开门，不

利于小区的管理。所以，作为高层住宅下的底商更有必要对其防火适用条

文进行单独规定。

“防火单元”这一概念经常在业内的讨论中用到，在一些地方标准

中也会出现，但是尚未在两本防火规范中出现。其主要是针对建筑中一些

需要特别防火处理的房间而言，当一些房间采用必要的防火措施后可以使

该房间与建筑物内的其他房间不会产生火灾的相互蔓延。

底商定义中的面积、楼板和隔墙的耐火时间的限定实际上就已经

是一个防火单元的概念了，但这几个条件还是不够的。笔者所在公司的

寇九贵总工程师在审图过程中提出，在满足分隔墙的耐火极限的情况

下，如果各个商铺之间的外窗没有适当的距离，或者当多个商铺共用一

个条形窗、幕墙等而没有防火措施，一个商铺着火后很容易通过窗户引

燃周围的商铺。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对商铺之间的开窗距离及防火措施进

行限定，借鉴其他规范，他提出商铺间开窗间距不宜小于1m，当距离

不满足时应采用防火窗或者防火玻璃。但是，由于目前防火规范上没有

该项要求（图3），该项措施又会引起工程造价的提高，所以在实际工

程中很难被采用。

因此，笔者建议在现有“商业服务网点”定义的基础上，按一个防

火单元的概念制定相应的防火规范，使得底商建筑中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

独立的单元，火灾发生时对周围房间影响降低，形成防火单元——防火分

区的防火梯度。比如，防火单元的隔墙耐火极限为2h，隔墙两侧开窗距

离为1m，而防火分区的防火墙耐火极限为3h，防火墙两侧开窗距离为2m

（转角处为4m），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商铺着火后产生火灾大面积蔓延

的可能。

同时，在引入防火单元后，前面在分析底商设置一个安全出口条件

时，所遇到的多个底商组合成的建筑究竟是整体当作一个公共建筑还是把

每个底商作为一个公共建筑的尴尬就可以解决，这样整栋建筑仍然是一个

公共建筑，但该公共建筑是由多个防火单元组成的，每个防火单元执行各

自的疏散要求。

2  地方标准的参考及探讨

江苏省和上海市对于底商发布了较为详细的地方标准，其中江苏省

建设厅2008年发布的《商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DGJ32J67-2008在第8

节中，专门对小型商业用房制订了相应规范，而上海市则是在消防局2003

年发布的《小型商业用房防火设计技术规定》（沪消发【2003】54号）

第3节中。因二者规定接近，笔者仅摘登江苏省《商业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DGJ32J67-2008对于底商的安全疏散要求，供大家参考。

8.3.1 小型商业用房所采用的敞开楼梯间或封闭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

和自然通风，并靠外墙设置，底层楼梯口距离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超

过15.0m。当不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时，底层楼梯口距离直通室外的安

全出口不应超过10.0m。

8.3.2 设置在一层的商业服务网点和商业并联店其安全疏散应符合下

列要求：当建筑面积≤200m2时，可设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当建筑

面积＞200m2时，应设两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其相邻二个安全出口最

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0m；室内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

大于22.0m。

8.3.3 设置在二层的商业服务网点当二层设有一个疏散楼梯，底层设

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时，其安全疏散应符合下列要求：当楼梯为敞

开楼梯时，其二层商铺内最远一点（室内楼梯的一段距离按其水平投影长

度计算）到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距离不应大于22.0m；当楼梯为敞开楼梯

间时，其二层商铺内最远一点到敞开楼梯间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20.0m；

疏散距离超过上述规定的营业区域应设置隔墙和门与敞开楼梯间分隔开，

且房间内最远点至房间门的距离不应大于15.0m，房间门到敞开楼梯间的

距离不应大于13.0m。

这两个地方标准基本上解决了设计师在底商安全疏散设计上的尴尬，

但是笔者觉得对于安全疏散距离执行的最大22m的标准以及封闭楼梯间的

要求仍然有待商榷。对于封闭楼梯间所面临的尴尬前面已经讨论，而疏散

距离如果执行22m标准，那么采用两跨柱网的两层底商意味着每跨距平均

只有5m左右，这无论从结构角度还是地下停车的角度都是不经济的。

3  结语

笔者在今年有幸看到了将原有《建规》和《高规》合并后的新编《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送审稿）》（以下简称《新规》），读之前满心期待一些疑

问能在《新规》中得到解答，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新规》非但没有将底商

的防火适用问题作出解答，反而术语中连“商业服务网点”这一名词解释都

取消掉了，这实在令人费解。 

住宅楼下的底商是再平常不过的建筑了，新的防火规范的编制正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时机。真心希望编制部门及专家学者在新的防火规范中

将“商业网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证，编制专门的规范条文或者制定该

类建筑专门规范，为以后这一类型建筑的设计及审批创造便利条件，以满

足现阶段我国城市住宅区快速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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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常见的商业服务网点剖面形式


